
營利事業申報營所稅案件常見之錯誤態樣彙整表 

類別 疏失情形 

收入類 

一、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未加計短漏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致漏報營業

收入。 

二、營利事業承攬營建工程取得廢棄土石方,並與業者約定該土石方價款可

自工程款中扣抵,因工程收入與購買土石方分屬不同會計事項,不得按減

除廢棄土石方後之工程收入淨額列報營業收入,以免短漏報營業收入及

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 

三、營利事業將出售境外基金之利得,列為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有關證券

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規定之所得,致漏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及計算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營利事業漏報利息、保險理賠款、各級政府補助款或領回註銷勞工退休

準備金專户之剩餘款等收入。 

五、營利事業申報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案件,誤以保險賠償收入扣除災害損失

後之淨額申報及計算自行依法調整純益率之所得額,致不符合擴大書面

審核實施要點規定。 

六、營利事業出售未依規定簽證發行之股票,非屬證券交易,係屬證券以外之

財產交易,故該交易所得無適用證券交易所得停徵所得稅之規定,而應計

入處分資產交易所得課征所得稅。 

七、營利事業利用負責人或周遭親友名義開立銀行帳戶,並操控帳戶間資金

調度,進而漏報銷貨收入,逃漏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捐。 

八、小規模營利事業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其申報營業收入漏未申報

屬小規模營利事業期間查定課徵之銷售額。 

九、營利事業為他益信託之信託利益受益人,其自信託收益中獲配之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非屬轉投資國內營利事業所獲配之投資收益,無所得稅法

第 4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規定之適用,該股利或盈餘應計入所得額

課稅。 

費用及成本

類 

一、營利事業將屬個人消費或其他非供本業或附屬業務使用之百貨公司、超

商、量販店、餐飲、服飾、娛樂活動、加油等消費性支出,列報為營利事

業費用,與所得稅法第 38條「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

費用,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之規定不符。 

二、營利事業興建廠房,因故不再續建而列報損失,應取具該損失確已實現之

證明文件(如投入建材或設備之處分、毀損或廢棄),並列報於實現年度,

而非僅提供董事會決議不再興建之議事錄即於當年度申報。 



類別 疏失情形 

三、營利事業依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 2項,補足退休準備金之差額,得認列為

退休金費用,不受所得稅法第 33條第 1項當年度已付薪資總額 15%之限

制,條指其於該年度實際提撥至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户之退休金費用。 

四、銷售房地之廣告費,於房屋未完成交屋前,係預售行為所發生之推銷費

用,應按遞延費用入帳,配合房屋出售收入列為出售年度費用。如將廣告

費帳列工程費用項下,俟完工出售結轉至營業成本,與前揭規定不符。 

五、營利事業貨物從國內課稅區輸往加工出口區,雖依法辦理報關手續,但未

實際取得外匯收入,卻仍按該筆外銷收入總額 2%列報特別交際應酬費,與

所得稅法第 37條第 2項「取得外匯收入者,始得列支特别交際費」之不

符。 

六、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申報損失或减少收入應取得證明文件,且外銷損

失金額每筆超過新臺幣 90萬元者,如漏未取得國外公證機構或檢驗機構

出具之證明文件,將遭國稅局剔除補税。 

七、營利事業將未取得專利權之專門技術作價投資認列為無形資產,並提列

攤折費用,該無形資產並無法定享有年數可作為計算攤折之依據,且不符

所得税法第 60條無形資產計提攤折規定。 

八、營利事業一方面借入款項支付利息,另一方面貸出款項未收取利息,該貸

出款項雖已依所得税法第 24條之 3第 2項規定計算利息收入申報課稅,

惟設算之利息收入仍低於當期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差額未依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條第 11款規定調减利息支出。 

九、營利事業列報因被投資事業清算而發生之投資損失,因被投資公司未依

規定辦理清算完結,營利事業未能提示被投資公司向法院聲報備查及股

東會承認之結算表冊等資料,不符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規

定,該投資損失不予認定。 

十、營利事業列報商品盤損未於事實發生後 30日內檢具清單報請該管稽徴

機關調查,或未經會計師盤點並提出查核簽證報告。 

十一、境內營利事業給付外國公司損害賠償金並依規定扣繳稅款,卻誤將該

筆扣繳稅款列報為其他費用,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0條第 3款

「扣繳他人之所得稅款,不得列為本事業損費」之規定不符。 

未分配盈餘 
營利事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當年度所得,未以税後純益計入漏報年

度之未分配盈餘。 

關係企業間

交易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母公司代子公司支付其收購國外公司股權所發生之會計

師、律師、鑑價及登記等相關費用,尚非屬母公司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之

費用或損失。 

二、公司與其持股 100%之子公司合併,於合併基準日係全數消除子公司之股



類別 疏失情形 

份,無合併換股情形,故消滅之子公司併購前尚未扣除之虧損,不得於併

購後存續公司之純益額中扣除。 

其他 

一、營利事業依所得税法第 3條第 2項但書規定計算境外所得在所得來源國

之已納所得稅額可扣抵限額時,應以境外收入减除相關成本費用後之所

得額,依國內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為準,而非逕以該境外收入計

算限額。 

二、營利事業如有出售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規定之股票者,於計算基本所得額

時,應注意持有期間未滿 3年之股票交易所得,不適用減半計算基本所得

額之規定。 

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若有銷售貨物勞務,常誤填

第 3頁專供無銷售貨物或勞務者使用之餘細及稅額計算表,正確應填寫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組織結算申報書」第頁專供有銷

售貨物或勞務者使用之餘紕及稅額計算表。 

 


